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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近年來，法務、警政等刑事司法部門發布之犯罪統計資料顯示，少年濫用藥物

問題在 1990年以後急速竄升並急速蔓延，其案件數量僅次於竊盜案件，引起各界注

目與關注 1。

林瑞欽、黃秀瑄與潘昱萱研究 1704位犯罪及虞犯少年藥物濫用與犯罪行為樣態

之結果指出 2，先犯罪才用藥者占 27.3%，先用藥才犯罪者占 16.1%，但亦有五成以

上的少年並不認為其用藥與犯罪會互相影響。但就用藥少年與非用藥少年的前科紀

錄比較顯示，前者有顯著較多的前案記錄（3.2：2.7次），並前者有較多的監禁次數

（2.5 次：1.8 次），且前者除了吸毒及販毒的罪名較多外，再犯下暴力型、財產型

等犯罪亦顯著較高，顯示用藥少年在涉入犯罪生涯可能性甚高。因此，毒品濫用防

治為少年犯罪防治的重點工作。目前少年毒品濫用最大的困難為少年對毒品危害知

識的不足、錯誤、甚至存有輕視的認知。

毒品對於社會所造成危害與嚴重性，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問題；其危害對

於少年的嚴重性更劇烈，因少年生理逐漸成熟但其心理層面尚未穩定，行為上易受

到個人內在特質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採訪談法，選取某矯正機構之使用

毒品少年為研究對象，探討少年使用毒品之原因，提供有效的防治對策，其目的在於：

一、了解少年施用毒品的犯罪特性，包括：年齡、動機、犯罪前科、毒品類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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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地點、人數、來源、使用期間之情形及少年為何會逐漸走入施用毒品的歧途。

二、了解影響少年使用毒品的原因，包括：心理層面因素、家庭因素、少年同儕及

次文化因素、社會環境因素。

三、依據研究發現之少年濫用藥物主要原因，擬定建設性的防治措施，提供家庭、

學校及司法機關應用，並作為犯罪學術發展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

依國內相關的文獻理論整理論述，將其相關因素分為三類，依序為依個人、家

庭及學校三個因素為歸納分析。

一、個人因素

林瑞欽將衝動性視為青少年藥物濫用之危險因子之一 3，他提出衝動性乃為個體

行動前缺乏仔細思考，且自我控制力與延宕能力較一般人差。

林瑞欽針對 1,861 名犯罪矯正機構中的青少年問卷調查 4，結果指出犯罪少年

用藥盛行率的心理危險因子有：自我調控能力差、刺激尋求度高、負向情緒

高而正向情緒較少、衝動性高等。

曾信棟「少年施用三、四級毒品成因之實證研究」5發現低自我控制係由衝動

性、冒險性、投機性、體力活動、自我中心及低挫折容忍力等變項組成，並

認為，低自我控制與施用三、四級毒品之關聯性，僅衝動性與施用三、四級

毒品間有正相關存在，亦即衝動程度愈高之少年，愈有可能施用三、四級毒品。

蔡德輝等人研究指出 6，犯罪少年較一般少年在下列幾方面有較顯著的偏差行

為： 常故意找麻煩或破壞東西； 常對同學發脾氣； 常故意惹事製造事

端； 常會欺負弱小同學； 常帶學校所禁止且會傷人的物品； 常和同學

打架； 反抗或不服從師長、校規； 和別人發生衝突，常會怪罪別人；

常找機會教訓不聽話的同學； 常會以威脅的方式向同學索取自己想要的東

西等。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少年施用毒品之個人因素主要為：少年較具有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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